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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I 

前言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由北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项目为新建工程，总占地面积 33.32hm2，其中建设用地 27.12hm2，代征用地 5.58hm2

（代征道路用地 3.27hm2、代征绿地 2.31hm2），代征用地代征不代建，临时占地

0.72hm2。总建筑面积 330036.17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65605.08m2，地下建筑面积

64431.09m2。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由 2 个回迁小区组成，分 6 个地块建设，包

括何营路回迁小区（A 地块、B 地块、C 地块），南环路回迁小区（A 地块、B 地块、

C 地块）。 

建设单位于 2013 年 12 月委托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承担昌平新

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4 年 7 月，编制单

位完成了《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4

年 7 月 29 日，《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取得北京

市水务局的批复，文号为京水行许字〔2014〕第 270 号。 

建设单位于 2014 年 9 月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昌平

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整体”）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

后，我单位按照要求开展了项目整体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为更好地监测报告设计的水

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情况，对水土保持工程防治效果进行科学准确的分析与评价，监测

单位组织经验丰富的人员成立监测小组对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监测工作采取监

测工程师责任制，监测结果经监测项目负责人校对检查无误后上报。 

根据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建设实际情况，项目分地块建设。何营路

回迁小区 A 地块、C 地块已完成验收，何营路 B 地块已完工，南环路回迁小区地块

正在建设中。本次对已完工的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监

测总结。 

我公司依照项目整体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季度

报告、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报告，从中提取本项目相关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并依据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的要求，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调查和工程施工、监

理等有关资料，编制完成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张营村，北临景昌街，南至景昌南街，东靠何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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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II 

路回迁小区 C 地块，西临北京风景小区，中心地理坐标为 40°12'53.28"N、

116°17′20.48"E。本项目主要建设住宅楼及相应配套室外道路、管线、绿化等工程等。

总占地面积 4.97hm2，其中建设用地 3.62hm2，代征用地 0.96hm2（代征道路 0.72hm2、

代征绿地 0.24hm2），代征用地代征不代建，临时占地 0.39hm2。施工结束后对代征用

地、临时占地进行场地平整，代征绿地于 2024 年 12 月移交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

局，代征道路于 2025 年 8 月移交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临时占地已于 2023

年 2 月移交北京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道路建设，现均已完工。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100210.6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1758.50m2，地下建筑面积

18452.12m2。本项目总投资约 41061.0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 20515.63 万元，建设

资金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本项目实际于 2019 年 5 月施工准备，于 2025 年 7 月完

工。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挖填总量为 26.37 万 m3，其中挖方 21.48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20.79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填方 4.89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4.27 万 m3），借方 3.90 万 m3（全部为自然土方），余方 20.49 万 m3（自

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 

本项目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

挖的部分余方；建筑垃圾中 0.05 万 m3 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0.01 万

m3 运往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0.01 万 m3 运往北京铭嘉亮

点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中 16.09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农场华

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2.09 万 m3 运往创新药物生产基

地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2.24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邵镇（昌平新城东区

六期（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监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 59.25t，施工期

（含施工准备期）的土壤流失总量为 73.21t，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为 1.06t。随着水

土保持措施的陆续实施，土壤流失量明显减少。说明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

施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进一步证实了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必要性。 

本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 99.3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01%、土壤流失控制比

1.71、拦渣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7.87%、林草覆盖率 27.77%。各项指标均到达

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我公司经过现场调查监测认为，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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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III 

计的大部分措施，对施工所造成的扰动土地范围进行了较全面的治理，使人为新增的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治理，工程安全得到保障。 

在现场监测、资料收集等过程中得到了建设单位、工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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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1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 

建设规模 

本项目规划用地为 4.58hm2，其

中建设用地 3.62hm2，代征用地

0.96hm2。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00210.62m2，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为 81758.50m2，地下建筑面积

为 18452.12m2。 

建设单位 北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 康永昊 

建设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 

所属流域 海河流域北运河水系 

工程总投资 41061.04 万元 

工程总工期 75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侯巍 15901567126 

自然地理类型 北方土石山区 防治标准 建设类一级防治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测量、调查监测、地面观测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测量、遥感监测、

资料分析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监测 
实地测量、资料分析 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资料分析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200t/(km2·a) 

批复防治责任范围 4.33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429.89 水土流失目标值 200t/(km2·a) 

防治 

措施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及回覆 0.62 万 m3、透水砖铺装 0.31hm2、植草砖铺装 0.18hm2、集雨池 1 座

（504m3）、节水灌溉 1 套（1.41hm2）、下凹式整地 1.34hm2、土地整治 0.07hm2、场地平整 1.12hm2。 

植物措施：景观绿化 1.41hm2，其中种植乔木 399 株、种植灌木 433 株、种植地被花卉 1.35hm2。 

临时措施：彩钢板拦挡 752m、密目网苫盖 8.71hm2、洒水降尘 377 台时、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3 座、

临时沉沙池 3 座、临时排水沟 404m。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监测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37 
扰动土地总面积

（hm2） 
4.74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hm2） 
4.71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95 99.01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3.02 

水土流失防治面积

（hm2） 
2.99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71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

蚀量（t/km2·a） 
117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200 

拦渣率(%) 95 99 
总弃土（石、渣）量

（万 m3） 
20.49 

实际拦挡弃土（石、

渣）量（万 m3） 
20.29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97.87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1.41 

实施恢复的林草类植被

面积（hm2） 
1.38 

林草覆盖率(%) 25 32.60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4.97 

实施的林草植被面积

（hm2） 
1.38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 

评价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能够按照批复报告的要求，做好各项水土流失防治任务，作

业范围控制严格，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措施，总体

上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显，有效的控制了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 

总体结论 

项目在建设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的防治责任，落实防治责任范

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施工期间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

境得到了维护和改善。 

主要建议 建议管护单位做好水土保持设施后期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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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 

建设单位：北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为新建工程，总占地面积 33.32hm2，其中建

设用地 27.12hm2，代征用地 5.58hm2（代征道路用地 3.27hm2、代征绿地 2.31hm2），

代征用地代征不代建，临时占地 0.72hm2。总建筑面积 330036.17m2，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 265605.08m2，地下建筑面积 64431.09m2。 

项目由 2 个回迁小区组成，分 6 个地块建设，包括何营路回迁小区（A 地块、B

地块、C 地块），南环路回迁小区（A 地块、B 地块、C 地块）。 

本次监测总结范围：根据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建设实际情况，项

目分地块建设。何营路回迁小区 A 地块、C 地块已完成验收，何营路 B 地块已经完

工，南环路回迁小区地块正在建设中。本次对已完工的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以

下简称“本项目”）进行监测总结，面积为 4.97hm2。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各地块位置关系见图 1-1。 

 

 图 1-1  项目各地块位置关系 

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 C 地块 

A 地块 

C 地块 

B 地块 A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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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 

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张营村，北临南环北路，南至景昌南

街，东靠何营路回迁小区 C 地块，西临北京风景小区，中心地理坐标为 40°12'53.28"N、

116°17′20.48"E。 

本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1-2。 

 

图 1-2  本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建设设性质：新建 

工程规模及等级：中型。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4.97hm2，其中建设用地 3.62hm2，

代征用地 0.96hm2（代征道路 0.72hm2、代征绿地 0.24hm2），代征用地代征不代建，

临时占地 0.39hm2。总建筑面积 100210.6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1758.50m2，地下

建筑面积 18452.12m2。 

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住宅楼及相应配套室外道路、管线、绿化等工程等。 

工程投资：本项目总投资约 41061.0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 20515.63 万元，建

设资金由建设单位自筹。 

建设工期：本项目于 2019 年 5 月开工，于 2025 年 7 月完工。 

1.1.1.1 项目组成及总体布局 

1、平面布置 

本项目住宅楼零散分布于地块内部，车行道围绕建筑物周边布设，地上停车位主

本项目 

南环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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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布设在车行道两侧、立体停车位布设在地块南侧，绿化分布于楼宇及道路间空隙。

代征道路位于地块四周，代征绿地位于地块北侧，临时占地位于地块北侧。 

 

图 1-3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 

2、项目组成 

本项目按建设内容划分为建筑物工程、道路管线工程、绿化工程、代征用地。 

（1）建筑物工程 

建筑物工程包括 8 栋住宅楼、2 处地下车库、2 处立体停车位及开闭站、配电室、

垃圾站等，建筑物设计标高在 62.35m~63.75m 之间，总占地面积 0.8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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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项目建筑物一览表 

建筑名称 
层数（层） 建筑高度（m） 建筑面积（m2） 

建筑结构 
基础

类型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9# 17 1 48.8 -3.9 11434.54 632.52 框架 筏板 

10# 17 1 48.8 -3.9 11434.54 632.52 框架 筏板 

11# 15 1 43.2 -3.9 7612.49 478.65 框架 筏板 

12# 13 1 37.6 -3.9 8765.75 632.52 框架 筏板 

13# 13 1 37.6 -3.9 8765.75 632.52 框架 筏板 

14# 15 1 43.2 -3.9 7612.49 478.65 框架 筏板 

15# 14 1 43.2 -4.75 12407.88 1022.14 框架 筏板 

16# 14 1 43.2 -4.5 12376.77 1010.06 框架 筏板 

公共服务设

施（人防） 
2 1 9.3 -4.75 1044.03 513.70 框架 筏板 

2#地下车库  1  -8.1 94.26 12418.84  筏板 

3#配电室 1  4.5 -1.8 150.00  框架 独立 

垃圾站 1  5.55 -1.8 60.00  框架 独立 

合计     81758.50 18452.12   

（2）道路管线工程 

道路管线工程占地面积 1.37hm2。 

①道路广场 

道路广场包括车行道、地面停车位、人行道、活动广场等，车行道采用沥青铺装、

人行道及活动广场采用透水砖铺装、地面停车位采用植草砖铺装，沥青铺装 0.88hm2、

透水砖铺装 0.31hm2、植草砖铺装 0.18hm2。 

②管线工程 

管线工程包括给水管、中水管、雨水管、污水管、电信、电力等，各类管线均依

托周边市政管网，布置在道路下方，采用直埋敷设方式，管线埋深 1.0m~1.3m。 

（3）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占地面积 1.41hm2，其中下凹式绿地面积 1.34hm2，主要布置在建筑周

边、道路两旁及广场区域。绿化工程在植物品种的配置上达到乔灌木相间、春花秋叶、

四季常绿的效果。 

（4）代征用地 

代征用地占地面积 0.96hm2，其中代征道路 0.72hm2、代征绿地 0.24hm2。代征用

地代征不代建，施工期间作为施工生产生活区使用，施工结束后进行场地平整。代征

绿地于 2024 年 12 月移交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代征道路于 2025 年 8 月移交北

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现均已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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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占地面积及土石方量 

1、占地面积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4.97hm2，其中永久占地 4.58hm2、临时占地 0.39hm2。占地类

型包括草地、交通运输用地、住宅用地。 

本项目占地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  本项目占地情况统计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占地类型及面积 占地性质 

草地 住宅用地 道路用地 合计 永久 临时 

1 建筑物工程区 0.59 0.25  0.84 0.84  

2 

道路管

线工程

区 

沥青铺装 0.79 0.09  0.88 0.88  

透水砖铺装 0.26 0.05  0.31 0.31  

植草砖铺装 0.18   0.18 0.18  

小计 1.23 0.14  1.37 1.37  

3 
绿化工

程区 

下凹式绿地 0.99 0.35  1.34 1.34  

普通绿地 0.07   0.07 0.07  

小计 1.06 0.35  1.41 1.41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8)  0.21(0.61) 0.21(0.69) (0.69) 0.21 

5 施工道路 (0.33)  0.18(0.12) 0.18(0.45) (0.45) 0.18 

6 临时堆土区 (0.27)   (0.27) (0.27)  

5 
代征用

地 

代征绿地   0.24 0.24 0.24  

代征道路   0.72 0.72 0.72  

小计   0.96 0.96 0.96  

合计 2.88 0.74 1.35 4.97 4.58 0.39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临时堆土区占用永久占地部分，不再单独计算。 

2、土石方量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挖填总量为 26.37 万 m3，其中挖方 21.48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20.79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填方 4.89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4.27 万 m3），借方 3.90 万 m3（全部为自然土方），余方 20.49 万 m3（自

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 

本项目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

挖的部分余方，建筑垃圾中 0.05 万 m3 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0.01 万

m3 运往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0.01 万 m3 运往北京铭嘉亮

点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中 16.09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农场华

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2.09 万 m3 运往创新药物生产基

地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2.24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邵镇（昌平新城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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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土方运

输过程中车顶进行了严密的苫盖，施工过程中未发生乱堆乱弃、乱挖、未引起扬尘及

其他水土流失现象。 

1.1.1.3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组织 

（1）项目组织 

本项目由建设单位北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组织管理。工程施工、监

理单位采用国内招标形式确定，选择专业施工队伍，严格控制工程质量和进度。 

本项目主要参建单位情况见表 1-3。 

表 1-3  工程主要参建单位 

序号 参建单位名称 承担范围 

1 北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2 华合（北京）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园林及小市政设计单位 

3 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4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施工单位（各标段） 5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6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7 北京诚品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施工单位（各标段） 

8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小市政施工单位（各标段） 

9 昌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质量监督单位 

10 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11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12 北京国土锦绣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2）施工条件 

项目区周边交通顺畅，可以满足本项目所需材料、设备、机械的运输要求；施工

用水从项目区市政管网供给；施工用电由项目区附近已有电力供给；建设所需材料就

近外购；项目区周边通讯信号稳定，满足通讯要求。 

（3）施工时序 

本项目总的施工时序为：施工准备---基坑开挖及土方施工---主体建筑施工---设

备安装---管线敷设、室外铺装---绿化美化工程。 

（4）取土场、弃渣场 

本项目未设置单独的取土场和弃渣场。 

（5）施工布置 

本项目施工临建设施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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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1.41hm2、临时占地面积 0.21hm2。永久占地中位于红线

占地内部分已按照建设内容完成施工，占用代征用地部分已移交相关部门建设；临时

占地已于 2023 年 2 月移交北京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道路建设，现均已完工。 

①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 0.90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69hm2、临时占地面积

0.21hm2，主要占用施工空地、代征用地。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结束后，已完成临建

拆除、场地平整。 

②施工道路 

施工道路占地面积 0.63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45hm2、临时占地面积 0.18hm2。

场内道路位于项目红线占地范围内，沿基坑布设，施工期间全部进行硬化，施工结束

后全部拆除，宽度约 6m，长度约 750m，占地面积 0.45hm2；进场道路位于地块北侧，

为临时占地，长约 300m，宽约 5m~7m，占地面积 0.18hm2，施工结束后全部拆除，

进行场地平整。 

③临时堆土区 

本项目因拆迁原因分块施工，其中南侧最先动工，南侧剥离表土堆放在北侧未施

工区域，为红线内占地，占地面积约 0.27hm2，堆高约 5m。 

2、施工工期 

本项目实际于 2019 年 5 月施工准备，于 2025 年 7 月完工。 

主要建设工期如下： 

2019 年 5 月，地块南侧施工准备； 

2019 年 6 月~2019 年 11 月，地块南侧基坑开挖及土方施工； 

2019 年 12 月~2021 年 9 月，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2021 年 10 月~2023 年 6 月，建筑屋面、装饰装修和设施安装施工； 

2020 年 11 月，地块北侧施工准备；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地块北侧基坑开挖及土方施工；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地块北侧主体结构施工； 

2022 年 7 月~2023 年 8 月，建筑屋面、装饰装修和设施安装施工； 

2022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小市政施工； 

2023 年 11 月~2025 年 7 月，园林绿化施工； 

2025 年 7 月，项目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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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1.1.2 项目区概况 

1.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本项目位于昌平区南邵镇，属于平原区，地面平坦，原地貌高程在 59.10m~65.30m。 

2、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主要为潮土。 

项目区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项目区原为荒草地，现状地表空闲区域生

长有蒿类和杂草，植被生长良好，覆盖率较高。 

3、气象 

项目区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

潮湿，春季干旱多风，秋季天高气爽。多年平均气温 11.8℃；无霜期为 200d；多年

平均降水量为 574mm，降水主要集中在 6 月~9 月；多年全年平均风速为 2.2m/s，全

年风向以偏北风为主；年平均日照时数 2720h；年蒸发量为 1393mm；≥10℃积温

4600℃；最大冻土深度 73cm。 

4、水文 

项目区处于海河流域北运河水系，周边河流主要有东沙河，本项目距离东沙河约

3km。 

1.1.2.2 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属于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

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根据《北京市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项目所在地不属于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生态脆弱区、重要江河湖

泊保护区。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区占地类型为草地、交通运输用地，项

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2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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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1.2.1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并取得北京市水务局的批复；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在

项目完工后积极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 

为保证水土保持工作顺利进行，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建设与管理纳入到主体工

程建设管理体系当中，在工程管理、财务管理、施工组织设计中明确了水土保持建设

工作的要求，在项目施工图设计中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的各项措施进行了落

实和完善，注重施工过程中各项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的实施，保证施工过程中不出现重

大水土流失现象，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1.2.2 “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开工前，建设单位提前与施工单位沟通施工工艺、施工组织、施工过程中密目网

苫盖、临时排水沟等临时措施实施方案。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时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如透水铺装、集

雨池、绿化等措施要求，与相关设计单位沟通，保证后期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 

主体工程完工后，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共同投入使用。 

1.2.3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 

1.2.3.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 

2013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承担《昌平新

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14 年 6 月 24 日，北京市水务局组织专家召开了《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

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的专家审查会，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

稿）通过了专家组的审查。 

2014 年 7 月，编制单位根据专辑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昌平新城回迁小

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4 年 7 月 29 日，《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取得北京市水务局的批复，文号为京水行许字〔2014〕第 2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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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为 36.2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35.80hm2，直接影响区 0.40hm2，详见表 1-4。 

表 1-4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何营路 

回迁小区 

建筑物工程区 1.94  1.94 

道路管线工程区 4.60  4.60 

绿化工程区 5.58  5.5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0）  （0.20） 

临时堆土区 3.10 0.40 3.50 

代征用地 2.71  2.71 

小计 17.93 0.40 18.33 

南环路 

回迁小区 

建筑物工程区 3.72  3.72 

道路管线工程区 4.50  4.50 

绿化工程区 6.78  6.7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0）  （0.20） 

临时堆土区 （3.50）  （3.50） 

代征用地 2.87  2.87 

小计 17.87  17.87 

合计 35.80 0.40 36.20 

（2）本项目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33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 4.33hm2，直接影响区 0hm2，详见表 1-5。 

表 1-5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建筑物工程区 0.76  0.76 

道路管线工程区 1.08  1.08 

绿化工程区 1.78  1.7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临时堆土区   0 

代征用地 0.71  0.71 

合计 4.33 0 4.33 

2、防治分区 

（1）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方案批复的防治分区 

按照工程总体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以及产生的水土流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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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将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 5 个区域，包括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绿

化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代征用地。 

（2）本项目方案批复的防治分区 

按照工程总体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以及产生的水土流失影

响，将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 3 个区域，包括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绿

化工程区。 

3、水土保持措施 

（1）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 

①建筑物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3.71 万 m3。 

临时措施：彩钢板拦挡 3614.72m、密目网苫盖 4.12hm2。 

②道路管线工程区 

工程措施：植草砖铺装 5.09hm2、透水砖铺装 1.30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9.20 hm2、洒水设施 4 辆、车辆清洗槽 4 座、临时沉沙池

4 座。 

③绿化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回覆 3.71 万 m3、下凹式整地 12.36 hm2、集雨池 10 座、节水灌

溉系统 12.36hm2。 

植物措施：绿化工程 12.36hm2、栽植乔木 4528 株、栽植灌木 68939 株、冷季型

草坪 12.36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11.16hm2。 

④临时堆土区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 6.60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6.80 hm2、编织袋挡护 1120m、临时排水沟 1120m、临时

沉沙池 4 座。 

⑤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场地平整 0.40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0.18hm2、临时排水沟 800m、临时沉沙池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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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及数量汇总表 

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建筑物

工程区 

道路管线

工程区 

绿化工

程区 

临时堆

土区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合计 

一 工程措施        

1 表土剥离 万 m3 3.71     3.71 

2 表土回覆 万 m3   3.71   3.71 

3 植草砖铺装 hm2  5.09    5.09 

4 透水砖铺装 hm2  1.30    1.3 

5 下凹式整地 hm2   12.36   12.36 

6 集雨池 座   10   10 

7 节水灌溉 hm2   12.36   12.36 

8 场地平整 hm2    6.60 0.40 7.00 

二 植物措施        

1 绿化工程 hm2   12.36   12.36 

1.1 乔木 株   4528   4528 

1.2 灌木 株   68939   68939 

1.3 冷季型草坪 hm2   12.36   12.36 

三 临时措施        

1 彩钢板拦挡 m 3614.72     3614.72 

2 密目网苫盖 hm2 4.12 9.20 11.16 6.80 0.18 31.46 

3 洒水设施 辆  4    4 

4 编织袋挡护 m    1120  1120 

5 车辆清洗槽 座  4    4 

6 临时排水沟 m    1120 800 1920 

7 临时沉沙池 座  4  4 2 10 

（2）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 

①建筑物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62 万 m3。 

临时措施：彩钢板拦挡 639.72m、密目网苫盖 0.78hm2。 

②道路管线工程区 

工程措施：植草砖铺装 0.26hm2、透水砖铺装 0.22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2.18hm2。 

③绿化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回覆 0.62 万 m3、下凹式整地 1.78hm2、集雨池 1 座、节水灌溉

1.78hm2。 

植物措施：绿化工程 1.78hm2、栽植乔木 841 株、栽植灌木 8428 株、冷季型草

坪 1.7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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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1.78hm2。 

表 1-7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及数量汇总表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建筑物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 绿化工程区 合计 

一 工程措施      

1 表土剥离 万 m3 0.62   0.62 

2 表土回覆 万 m3   0.62 0.62 

3 植草砖铺装 hm2  0.26  0.26 

4 透水砖铺装 hm2  0.22  0.22 

5 下凹式整地 hm2   1.78 2.37 

6 集雨池 座   1 1 

7 节水灌溉 hm2   1.78 2.37 

8 场地平整 hm2    0.00 

二 植物措施     0 

1 绿化工程 hm2   1.78 2.37 

1.1 乔木 株   841 841 

1.2 灌木 株   8428 8428 

1.3 冷季型草坪 hm2   1.78 2.08 

三 临时措施     0 

1 彩钢板拦挡 m 639.72   639.72 

2 密目网苫盖 hm2 0.78 2.18 1.78 5.04 

3 洒水设施 辆    0 

4 编织袋挡护 m    0 

5 车辆清洗槽 座    0 

6 临时排水沟 m    0 

7 临时沉沙池 座    0 

4、土石方 

（1）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方案批复的土石方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挖方 60.37 万 m3，填

方 15.20 万 m3，余方 45.17 万 m3。余方全部运往利昌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南邵消纳场。 

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方案设计土石方情况见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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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设计的土石方情况表   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分区 分类 挖方 填方 

调入方 调出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① 
建筑物工

程区 

土石方 57.82 9.64   3.01 ② 45.17 

利昌回

环境卫

生服务

中心南

邵消纳

场 

表土 1.67    1.67 ③  

小计 59.49 9.64   4.68  45.17 

② 
道路管线

工程区 

土石方 0.88 3.89 3.01 ①    

表土        

小计 0.88 3.89 3.01     

③ 
绿化工程

区 

土石方        

表土  1.67 1.67 ①    

小计  1.67 1.67     

合计 

土石方 58.7 13.53 3.01  3.01  45.17 

表土 1.67 1.67 1.67  1.67  0 

合计 60.37 15.20 4.68  4.68  45.17 

（2）本项目方案设计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挖填总量约 26.90 万 m3，其中挖方约 21.64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方 21.02 万 m3），填方约 5.26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

然方 4.64 万 m3）。余方约 16.38 万 m3（全部为自然方），无借方。余方全部运至利昌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南邵消纳场。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土石方情况见表 1-9。 

表 1-9  本项目设计的土石方情况表        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

分区 
分类 挖方 填方 

调入方 调出方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① 

建筑

物工

程区 

土石方 20.68 3.01   1.29 ② 16.38 

利昌回

环境卫

生服务

中心南

邵消纳

场 

表土 0.62    0.62 ③  

小计 21.3 3.01   1.91  16.38 

②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土石方 0.34 1.63 1.29 ①    

表土        

小计 0.34 1.63 1.29     

③ 

绿化

工程

区 

土石方        

表土  0.62 0.62 ①    

小计  0.62 0.62     

合计 

土石方 21.02 4.64 1.29  1.29  16.38 

表土 0.62 0.62 0.62  0.62   

合计 21.64 5.26 1.91  1.91  16.38 
 

1.2.3.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间，建设地点、规模未发生变化，主体设计无重大变更；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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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体系未发生重大变化，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土石方挖填总量变化未超过指标

要求，植物措施总面积数量变化未超过指标要求，水土保持方案无变更。 

1.2.4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送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中监测阶段成果的要求，监测成果已按时向水行政

主管部门报送并取得回执。 

1.2.5 主体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变更情况 

2011 年 10 月，项目取得了《关于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

小区项目规划方案的审查意见》（2011 规（昌）复函字 0068 号）；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主体设计无重大变更。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接受委托时间 

2014 年 9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了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1.3.2 监测实施方案编制 

接收委托后，我单位迅速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依据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相关技术设计文件资

料、工程建设实际特点和工程现场实际情况，遵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

（试行）》等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于 2014 年 10 月编制完成《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

向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经建设单位审阅同意后，我单位按照编写的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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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监测程序框图 

1.3.3 监测项目部组成 

为使项目监测工作顺利展开，我单位成立由监测总工程师、监测工程师、监测员

组成的监测项目部。 

监测项目部实行监测总工程师负责制；监测工程师负责监测合同的履行，安排和

协调本项目监测组的工作；监测员具体负责项目监测工作的开展。 

1.3.4 技术人员配备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相关要求，监测项目部配备 1 名总监测工程师，2 名监测工

程师，2 名监测员，主要监测人员持有监测培训证书。 

本项目监测人员组成及任务分工见表 1-10。 

表 1-10  监测项目部组成及技术人员配备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侯巍 总监测工程师 
监测技术总负责 

项目组织实施、工作进度安排、解决现场问题等 

2 张明艳 监测工程师 协助项目组织实施，工作进度安排，监测技术负责 

3 全文韬 监测工程师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数据处理、报告编写 

4 陈文坤 监测员 
水土保持措施及效果监测、图纸处理、计算机制图、监测

工具及设备的管理 

5 崔启蒙 监测员 现场监测、内业整理、报告编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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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监测点布设 

在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监测点位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有代表性的原则：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均应布设监测点位，对比观测原地

貌与扰动后地貌之间应有可比性，不同分区相同部位选择一个即可。 

（2）方便监测的原则：应做到交通方便，便于实施。 

（3）排除干扰的原则：应尽量避开认为活动干扰。 

（4）因项目分时段布设的原则：施工期布设临时观测点。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的建设特点，本项目的调查监测点布设在建筑物工程区、道路

管线工程区、绿化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代征用地等水土保持措施实

施区域。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按照水土保持监测规范，结合该工程施工布局特点，实

际布设调查监测点 6 个，详见表 1-11。 

表 1-11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 

监测分区 监测方法 位置 个数 监测内容 

建筑物工程区 

实地测量、调

查监测、地面

观测、遥感监

测、资料分析 

地块西北角建筑物工程区 1 
降雨量；防治责任范围、

扰动土地面积；土石方挖、

填量及弃土处置方式；水

土流失分布、面积及侵蚀

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

况；水土流失灾害及隐患；

主体施工进度、施工组织

和施工工艺。 

道路管线工程区 地块中部道路管线工程区 1 

绿化工程区 地块西南角绿化工程区 1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地块北侧临时占地 1 

施工道路 地块北侧临时占地 1 

代征用地 地块北侧代征绿地 1 

合计  6 
 

1.3.6 监测设施设备 

为保障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开展，监测组购买和投入使用的监测设施设

备见表 1-12。 

表 1-12  监测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1 笔记本电脑 台 3 数据处理 

2 照相机 台 2 拍摄照片 

3 坡度仪 台 1 测量坡度 

4 手持式 GPS 台 2 定位和测量 

5 激光测距测高仪 个 2 测量 

6 树径尺 个 2 测量胸径 

7 监测点标牌 块 多 监测点位置 

8 土壤水份仪 套 2 测 4 个深度 

9 测钎 套 2 土壤侵蚀实验 

10 天平 套 2 1/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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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11 干燥箱 套 2 带鼓风 

12 用品柜 个 2 试剂、资料贮存 

13 环刀、手钻 套 10 土壤试验 

14 泥沙采样仪 套 6 泥沙采样 

15 土盒 套 6 土壤试验 

16 量筒、烧杯 套 50 测量 

17 皮尺、卷尺、卡尺等 套 2 测量 
 

1.3.7 监测技术方法 

项目施工准备期的监测内容主要有地形地貌、水文气象、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现

状、水土流失状况等。主要采取资料分析、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项目施工期的监测内容主要有扰动土地、防治责任范围、土石方挖填、水土保持

措施、水土流失状况等。主要采取实地测量、调查监测、地面观测、遥感监测、资料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项目完工后的监测内容主要有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苗木成活率、保存率、生

长情况及覆盖度，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主要采取实地测量、资

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3.8 监测阶段成果 

我单位共编制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 期、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44 期（2014

年第 4 季度~2025 年第 3 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年报 11 期（2014 年度~2024 年度）， 

2025 年 11 月编制完成《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9 监测时段与频次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从 2019 年 5 月~2025 年 9 月，施工期间共开展现场监

测 75 次。 

1.3.10 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及落实情况 

水土保持监测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向建设单位提出了裸露地面要加强苫盖的水

土保持监测意见。建设单位根据监测意见和自身实际情况，落实了监测意见，对施工

现场加强了防护，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1.3.11 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项目进行了监督检查，但未出具任何书面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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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水土保持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了相对完善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

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比较重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施工期间无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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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 号）的规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与方法。 

2.1 监测内容 

2.1.1 原地貌土地利用及植被覆盖度监测 

监测内容包括地形地貌、地面组成物质、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失状

况等基本信息，掌握项目建设前生态环境本底状况。 

本项目占地类型主要为草地、交通运输用地、住宅用地，其中建筑物工程区涉及

表土剥离 0.62 万 m3，绿化工程区涉及表土回覆 0.62 万 m3。 

2.1.2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建设期间征地、占地、使用和管辖地域的范围，以及在扰动地表期

间，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程度，完工后原地貌恢复情况等。 

本项目建设期间扰动土地面积 4.74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4.35hm2，临时占地

面积 0.39hm2。 

2.1.3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区域的变化情况，以及是否对建

设区范围以外区域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等，并监测是否和水土保持方案核定的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致，有无增减。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33hm2，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4.97hm2。 

2.1.4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建设期间土石方挖填量、弃土弃渣量、弃土弃渣堆放情况（位置、

点数、方量、面积、堆土高度）及外运和外借情况等，还包括建设期间，临时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借方 3.90 万 m3（全部为自然土方），余方 20.49 万 m3（其中

自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本项目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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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项目（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挖的部分余方，余方运往其他场所消纳利

用。 

2.1.5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监测本项目是否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各种措

施的实施进度、数量、质量、稳定性、运行情况及其效果等方面。水土保持措施包括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2.1.6 土壤流失量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区水土流失形式、土壤侵蚀强度、土壤流失量，以及水土流失面积

变化情况。 

2.1.7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监测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是否存在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2.1.8 水土保持效果监测 

主要根据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统计、计算相关数据，并与批复水土保持

方案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进行对比，监测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否达到批复

报告确定的防治目标值。 

2.1.9 其他 

主要监测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施工工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以及水土保持

工程设计、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责任制度落实情况。 

2.2 监测方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项目区侵蚀类型和项目现状情况，结合项目区侵蚀类

型和项目现状情况，采用遥感监测、调查监测、实地测量、地面观测、资料分析相结

合的监测方法。 

2.2.1 遥感监测 

在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通过对项目建设区及周边遥感影像的采集，经遥感

影像解译后，结合施工过程中的影像资料，确定项目建设期间各时段对应的扰动土地

面积和水土流失面积。 

2.2.2 调查监测 

（1）对施工开挖、取土情况进行调查，并查阅施工设计、监理文件，通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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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确定建设过程中的挖填方量及取土、弃土量。 

（2）林草的生长情况观测，按样方调查林草植被的成活率、生长状况、覆盖度。

林木生长状况调查，采取随机抽样调查（30 株~50 株）的方式进行，主要调查林木生

长情况等。 

（3）扰动土地面积和破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的监测，采用设计资料分析，结合

主体工程的施工与监理资料，实地测量。调查统计工程扰动土地植被的面积和破坏占

用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并分类统计。 

（4）对新建的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进行调查统计，并对其质量和运行情况进行

监测，应充分利用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安全监测和监理资料，结合水土保持调查综

合分析评价。 

（5）调查建设项目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建设期

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与效果。 

（6）水土保持效益监测，主要为水土保持设施的保土效益和拦渣效益等监测。

保土效益测算应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规定进行，

拦渣效益根据拦渣工程实际拦渣量进行计算。 

（7）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效果监测，调查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项目区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如植物措施成活率、保存率和生长情况及覆盖度；工程措

施的工程量、稳定性、完好程度、运行情况；开挖、填方边坡的防护情况及稳定情况。 

2.2.3 实地测量 

实地测量主要采用激光测距仪、皮尺、钢卷尺对防护工程的外观进行测量，看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是否起到防护作用。 

2.2.4 地面观测 

监测人员在各个监测分区分别布设固定监测点，对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进行监测。其中土壤流失量主要通过沉沙池法，结合全面调查获得整个项目区的土壤

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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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33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4.33hm2，直接影响区 0hm2，详见表 3-1。 

表 3-1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建筑物工程区 0.76  0.76 

道路管线工程区 1.08  1.08 

绿化工程区 1.78  1.7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临时堆土区   0 

代征用地 0.71  0.71 

合计 4.33 0 4.33 

3.1.1.2 实际监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4.97hm2，详见表3-2。 

表 3-2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序号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1 

项目建设区 

建筑物工程区 0.84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1.37 

3 绿化工程区 1.41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1(0.69) 

5 施工道路 0.18(0.45) 

6 临时堆土区 (0.27) 

7 代征用地 0.96 

8 小计 4.97 

9 直接影响区 0 

合计 4.97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临时堆土区占用永久占地部分，不再单独计算。 

3.1.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1、变化量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比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0.64hm2，详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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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单位：hm2 

分区 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增减(实际-批复) 

项目建

设区 

建筑物工程区 0.76 0.84 0.08 

道路管线工程区 1.08 1.37 0.29 

绿化工程区 1.78 1.41 -0.3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0.21(0.69) 0.21(0.69) 

施工道路 0 0.18(0.45) 0.18(0.45) 

临时堆土区 0 (0.27) (0.27) 

代征用地 0.71 0.96 0.25 

小计 4.33 4.97 0.64 

直接影响区 0 0 0 

合计 4.33 4.97 0.64 

2、变化原因 

（1）建筑物工程区占地面积增加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将立体车库纳入建筑物工

程占地。 

（2）道路管线工程区占地面积增加，绿化工程区占地面积减少的原因主要为：

方案设计建筑物周边全部为绿化，项目实际从停车规范化、生活宜居性的角度考虑，

在各栋建筑物楼前将部分绿化区域调整为自行车、电动车车棚，另外根据实际需要增

加人行道、活动广场数量。 

（3）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增加的原因主要为项目施工场地局限，考虑实际

需要，施工单位在项目区北侧增加了临时占地。 

（4）施工道路占地面积增加的原因是项目委托 3 家施工单位进行主体施工，为

减少各单位相互干扰，在地块北侧增加了施工道路，便于北侧施工单位开展工作。 

（5）代征用地占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施工过程中重复占用了地块东侧

何营路回迁小区 C 地块占地范围内的代征道路。 

3.1.2 背景值监测 

本项目背景值的确定主要依据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区土壤侵蚀背

景值为 200t/(km2·a)。 

3.1.3 施工期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施工期各分区各年度扰动土地面积详见表 3-4。不同时期

卫星影像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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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项目各分区施工期各年度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 

序号 项目分区 
年份（年）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1 建筑物工程区 0.43 0.43 0.41 0.41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78 0.78 1.37 1.37 1.37   

3 绿化工程区 0.94 0.94 1.41 1.41 1.41 1.41 1.41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5) (0.69) 0.21  0.21(0.69)   

5 施工道路 (0.28) 0.18 (0.17)  0.18(0.45)   

6 临时堆土区 (0.27) (0.27)      

7 代征用地 0.45  0.28  0.73   

合计 2.60 2.33 3.68 3.40 3.90 1.41 1.41 

 

 
施工前 2018.6 

 

施工中 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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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 2022.6 

 

施工后 2025.7 

图 3-1  不同时期卫星影像图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不涉及取土（石、料）问题。 

3.2.2 取土（石、料）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未设置取土（石、料）场，不涉及取土（石、料）场

位置及占地面积问题。 

3.2.3 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借方 3.90 万 m3，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

目（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挖的部分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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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取土（石、料）量对比分析 

通过水土保持方案和实际情况对比分析，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际施工期均未

设置取土（石、料）场。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本项目余方 16.38 万 m3，全部运往利昌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南邵消纳场。 

3.3.2 弃土（石、渣）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未设置弃土（石、渣）场，不涉及弃土（石、渣）场

位置及占地面积问题。 

3.3.3 弃土（石、渣）量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余方 20.49 万 m3（其中自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建筑垃圾中 0.05 万 m3 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0.01 万 m3

运往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0.01 万 m3 运往北京铭嘉亮点固

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中 16.09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农场华诚安

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2.09 万 m3 运往创新药物生产基地项

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2.24 万 m3运往昌平区南邵镇（昌平新城东区六期

（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3.3.4 弃土（石、料）量对比分析 

通过水土保持方案和实际情况对比分析，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际施工期均未

设置弃土（石、渣）场，余方均运至其他场所综合利用。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3.4.1 设计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挖填总量约 26.90 万 m3，其中挖方约 21.64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方 21.02 万 m3），填方约 5.26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

然方 4.64 万 m3）。余方约 16.38 万 m3（全部为自然方），无借方。余方全部运至利昌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南邵消纳场。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土石方情况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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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本项目设计的土石方情况表        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

分区 
分类 挖方 填方 

调入方 调出方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① 

建筑

物工

程区 

土石方 20.68 3.01   1.29 ② 16.38 

利昌回

环境卫

生服务

中心南

邵消纳

场 

表土 0.62    0.62 ③  

小计 21.3 3.01   1.91  16.38 

②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土石方 0.34 1.63 1.29 ①    

表土        

小计 0.34 1.63 1.29     

③ 

绿化

工程

区 

土石方        

表土  0.62 0.62 ①    

小计  0.62 0.62     

合计 

土石方 21.02 4.64 1.29  1.29  16.38 

表土 0.62 0.62 0.62  0.62   

合计 21.64 5.26 1.91  1.91  16.38 
 

3.4.2 土石方情况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实际挖填总量为 26.37 万 m3，其中挖方 21.48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20.79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填方 4.89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4.27 万 m3），借方 3.90 万 m3（全部为自然土方），余

方 20.49 万 m3（自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 

本项目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

挖的部分余方；建筑垃圾中 0.05 万 m3 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0.01 万

m3 运往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0.01 万 m3 运往北京铭嘉亮

点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中 16.09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农场华

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2.09 万 m3 运往创新药物生产基

地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2.24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邵镇（昌平新城东区

六期（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情况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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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情况表        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

分区 
分类 挖方 填方 

调入方 调出方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① 

建筑

物工

程区 

土石方 20.48 2.98     2.92 20.42 

运往

其他

场所

综合

利用 

表土 0.62    0.62 ③   

建筑垃圾 0.07       0.07 

小计 21.17 2.98   0.62   20.49 

②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土石方 0.31 1.29     0.98  

表土         

小计 0.31 1.29       

③ 

绿化

工程

区 

土石方         

表土  0.62 0.62 ①     

小计  0.62 0.62      

合计 

土石方 20.79 4.27   0.00  3.90 20.42 

表土 0.62 0.62 0.62  0.62    

建筑垃圾 0.07       0.07 

合计 21.48 4.89 0.62  0.62  3.90 20.49 
 

3.4.3 土石方量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土石方相比，本项目实际发生挖填总量减少 0.53 万 m3，

其中挖方减少 0.16 万 m3，填方减少 0.37 万 m3，借方增加 3.90 万 m3，余方增加 4.11

万 m3，详见表 3-7。 

表 3-7  本项目土石方实际值与设计值对比     单位：万 m3 

项目 批复 监测结果 增减(实际-批复) 

挖方 21.64 21.48 -0.16 

填方 5.26 4.89 -0.37 

借方  3.90 3.90 

余方 16.38 20.49 4.11 

本项目土石变化的原因如下：由于水土保持方案为可行性研究阶段，基坑采取放

坡开挖形式，实际施工过程中未进行放坡，造成实际挖方、填方减少。本项目施工场

地局限，前期基坑开挖土方大部分外运，后期回填土方由其他项目调运，导致出现借

方及余方增加。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未设置专门的取土（石、料）场和弃土（石、渣）场，施

工过程中临时堆土采用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全部硬化；裸露地表

采用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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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工程措施监测方法 

针对本项目的工程措施，我单位主要采用实地测量、调查监测、资料分析相结合

的监测方法。采用激光测距测高仪、卷尺、皮尺等设备对现场的工程措施实际施工尺

寸进行了测量。 

4.1.2 批复的工程措施 

（1）建筑物工程区 

表土剥离 0.62 万 m3。 

（2）道路管线工程区 

植草砖铺装 0.26hm2、透水砖铺装 0.22hm2。 

（3）绿化工程区 

表土回覆 0.62 万 m3、下凹式整地 1.78hm2、集雨池 1 座、节水灌溉 1.78hm2。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见表 4-1。 

表 4-1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建筑物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 绿化工程区 合计 

1 表土剥离 万 m3 0.62   0.62 

2 表土回覆 万 m3   0.62 0.62 

3 植草砖铺装 hm2  0.26  0.26 

4 透水砖铺装 hm2  0.22  0.22 

5 下凹式整地 hm2   1.78 1.78 

6 场地平整 hm2     

7 集雨池 座   1 1 

8 节水灌溉 hm2   1.78 1.78 
 

4.1.3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建筑物工程区 

表土剥离：对可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量为 0.62 万 m3； 

（2）道路管线工程区 

透水砖铺装：对人行步道、自行车停放区、活动广场进行透水砖铺装，铺装面积

为 0.31hm2。 

植草砖铺装：对地面停车位进行植草砖铺装，铺装面积为 0.1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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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化工程区 

表土回覆：将剥离表土全部回覆到绿化区域，回覆量为 0.62 万 m3。 

集雨池：在 9#楼楼后绿化范围内设置集雨池 1 座，容积 504m3。 

节水灌溉：在绿化区域设置节水灌溉措施 1 套，面积 1.41hm2。 

下凹式整地：对绿化区域进行下凹式整地，面积为 1.34hm2。 

土地整治：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面积为 0.07hm2。 

（4）施工生产生活区 

场地平整：对施工生产生活区占用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面积为 0.21hm2。 

（5）施工道路 

场地平整：对施工道路占用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面积为 0.18hm2。 

（6）代征用地 

场地平整：施工结束后对代征用地扰动区域进行场地平整，面积为 0.73hm2。 

本项目实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见表 4-2。 

表 4-2  本项目实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量 实施时间 

一 建筑物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62 2019.7、2020.11 

二 道路管线工程区    

1 透水砖铺装 hm2 0.31 2023.8~2023.10 

2 植草砖铺装 hm2 0.18 2023.8~2023.10 

三 绿化工程区    

1 表土回覆 万 m3 0.62 2023.10 

2 集雨池 座（m3） 1(504) 2022.9 

3 节水灌溉 套（hm2） 1(1.41) 2023.10~2023.11 

4 下凹式整地 hm2 1.34 2023.10 

5 土地整治 hm2 0.07 2023.10 

四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场地平整 hm2 0.21 2023.2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场地平整 hm2 0.18 2023.2 

六 代征用地    

1 场地平整 hm2 0.73 2023.2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植物措施监测方法 

在开展监测过程中，我单位主要采用实地测量、调查监测、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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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式。通过采用激光测距测高仪、卷尺、皮尺等设备对现场各防治分区的植物措施

实施面积、植被生长情况进行测量。 

4.2.2 批复的植物措施 

（1）绿化工程区 

景观绿化 1.78hm2，种植乔木 841 株、种植灌木 8428 株、冷季型草坪 1.78hm2。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量见表 4-3。 

表 4-3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建筑物工程 道路管线工程区 绿化工程区 合计 

1 景观绿化 hm2   1.78 1.78 

1.1 乔木 株   841 841 

1.2 灌木 株   8428 8428 

1.4 冷季型草坪 hm2   1.78 1.78 
 

4.2.3 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确保植被恢复效果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施工单位采用栽植乔灌木、栽植

地被花卉、撒播草籽等方式进行植被恢复，对出现的枯死苗木及时进行补栽工作，目

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1）绿化工程区 

景观绿化：对建筑物周边空地进行绿化，面积为 1.41hm2，其中种植乔木 399 株、

种植灌木 433 株、种植地被花卉 1.35hm2。 

本项目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量见表 4-4，苗木表见表 4-5。 

表 4-4  本项目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量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量 实施时间 

一 绿化工程区   

2023.11、
2025.6~2025.7 

1 景观绿化 hm2 1.41 

1.1 乔木 株 399 

1.2 灌木 株 433 

1.3 地被花卉 hm2 1.35 

表 4-5  本项目绿化苗木表 

序号 名称 株高（m） 胸径/地径（cm） 冠幅（m） 单位 数量 

一 乔木    株 399 

1 银杏 ≥6.0 15.0~18.0 ≥2.5 株 12 

2 玉兰 ≥3.0 8.0~9.0 ≥2.0 株 45 

3 红果 ≥3.0 10.0~12.0 ≥3.0 株 30 

4 元宝枫 ≥5.0 10.0~12.0 ≥3.5 株 222 

5 紫叶李  8.0~8.9  株 66 

6 暴马丁香 ≥3.0 8.0 ≥2.0 株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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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株高（m） 胸径/地径（cm） 冠幅（m） 单位 数量 

二 灌木    株 433 

1 碧桃 1.5~1.8 8.0~10.0 ≥1.8 株 50 

2 西府海棠 2~2.5 10.0~12.0 ≥1.2 株 44 

3 山桃 ≥3.5 6.0~8.0 ≥2.5 株 24 

4 连翘 2~2.5  ≥1.2 株 60 

5 丁香 2~2.5  ≥1.5 株 65 

6 迎春 0.8   株 60 

7 紫藤  5  株 30 

8 金银木 2.5~3  ≥1.5 株 34 

9 珍珠梅 1.8~2   株 36 

10 高杆紫薇 6~6.9  ≥1.0 株 30 

三 地被花卉    m2 13518.26 

1 鸢尾 0.3~0.4   m2 556.23 

2 玉簪 0.2~0.3   m2 384.82 

3 萱草 0.2~0.3   m2 459.53 

4 丹麦草    m2 10067.34 

5 各色月季 0.5~0.8   m2 565.39 

6 大叶黄杨 0.8~1.0   m2 1484.95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 临时措施监测方法 

针对本项目的临时措施，我单位主要采用实地测量、调查监测、资料分析相结合

的监测方法。采用激光测距测高仪、卷尺、皮尺等设备对现场的临时措施实际施工尺

寸进行了测量。 

4.3.2 批复的临时措施 

（1）建筑物工程区 

彩钢板拦挡 639.72m、密目网苫盖 0.78hm2。 

（2）道路管线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 2.18hm2。 

（3）绿化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 1.78hm2。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及工程量见表 4-6。 

表 4-6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建筑物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 绿化工程区 

1 彩钢板拦挡 m 639.72   

2 密目网苫盖 hm2 0.78 2.1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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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1）建筑物工程区 

彩钢板拦挡：对项目区周边进行彩钢板围挡，拦挡长度为 752m。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及临时堆土进行密目网苫盖，面积为

1.48hm2。 

（2）道路管线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进行密目网苫盖，面积为 2.48hm2。 

（3）绿化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进行密目网苫盖，面积为 3.46hm2。 

（4）施工生产生活区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进行密目网苫盖，面积为 1.29hm2。 

洒水降尘：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共 377 台时。 

施工出入口洗车机：在施工出入口设置洗车机，共 3 座。 

临时沉沙池：在洗车机一侧设置临时沉沙池，共 3 座。 

临时排水沟：在施工场地周边设置临时排水沟，长度约 404m。 

本项目实际实施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及工程量见表 4-7。 

表 4-7  本项目实际实施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及工程量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量 实施时间 

一 建筑物工程区    

1 彩钢板拦挡 m 752 2019.5 

2 密目网苫盖 hm2 1.48 2019.5~2021.6 

二 道路管线工程区    

1 密目网苫盖 hm2 2.48 2019.5~2023.9 

三 绿化工程区    

1 密目网苫盖 hm2 3.46 2019.5~2024.12 

四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密目网苫盖 hm2 1.29 2019.5~2023.3 

2 洒水降尘 台时 377 2019.6~2023.11 

3 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座 3 2019.9、2020.12 

4 临时沉沙池 座 3 2019.9、2020.12 

5 临时排水沟 m 404 2019.9、2021.2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4.4.1 工程措施水土保持效果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实际实施和批复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对比情况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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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本项目实际实施和批复的工程措施数量对比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量 完成量 增减情况（实际-批复） 

一 建筑物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62 0.62 0 

二 道路管线工程区     

1 透水砖铺装 hm2 0.22 0.31 0.09 

2 植草砖铺装 hm2 0.26 0.18 -0.08 

三 绿化工程区     

1 表土回覆 万 m3 0.62 0.62 0 

2 集雨池 座（m3） 1/300 1/504 0/204 

3 节水灌溉 hm2 1.78 1.41 -0.37 

4 下凹式整地 hm2 1.78 1.34 -0.44 

5 土地整治 hm2  0.08 0.08 

四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场地平整 hm2  0.21 0.21 

五 施工道路     

1 场地平整 hm2  0.18 0.18 

六 代征用地     

1 场地平整 hm2  0.73 0.73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为： 

（1）道路管线工程区 

透水砖铺装：本项目实际实施透水砖铺装比方案批复增加 0.09hm2，主要因为从

停车规范化、生活宜居性的角度考虑，在各栋建筑物楼前增设了自行车、电动车车棚，

另外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人行道、活动广场，以上铺装全部采用透水砖铺装，透水砖铺

装面积增加。 

植草砖铺装：本项目实际实施植草砖铺装比方案批复减少 0.08hm2，主要因为方

案设计立体车库采用植草砖铺装，实际调整为带顶棚的硬化铺装，植草砖铺装面积减

少。 

（2）绿化工程区 

节水灌溉：本项目实际实施节水灌溉比方案批复减少 0.37hm2，主要因为绿化工

程区占地面积少，节水灌溉面积相应减少。 

下凹式整地、土地整治：本项目实际实施下凹式整地比方案批复减少 0.44hm2、

土地整治比方案批复增加 0.08hm2，主要因为方案设计绿化工程区整地类型全部为下

凹式整地，实际局部区域整地不满足下凹要求，为土地整治；同时绿化工程区占地面

积少，下凹式整地面积相应减少。 

（3）施工生产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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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平整：本区实际实施场地平整比方案批复增加 0.21hm2，主要因为施工生产

生活区实际增加了部分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了场地平整。 

（4）施工道路 

场地平整：本区实际实施场地平整比方案批复增加 0.18hm2，主要因为施工道路

实际增加了部分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了场地平整。 

（5）代征用地 

场地平整：本区实际实施场地平整比方案批复增加 0.73hm2，主要因为施工结束

后对扰动区域进行了场地平整。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布局较为合理，工程结构、尺寸、外观、

质量和数量符合设计要求。目前，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情况良好，未发现重大

工程质量缺陷，能够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与报告批复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效果见图 4-1。 

  
透水砖铺装 下凹式整地 

  

植草砖铺装 透水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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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雨池 节水灌溉取水点 

图 4-1  工程措施实施效果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布局较为合理。目前，各项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运行情况良好，未发现重大工程质量缺陷，能够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与方案批

复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符合验收标准。 

4.4.2 植物措施水土保持效果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实际实施和批复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比情况见表 4-9。 

表 4-9  实际实施和批复的植物措施数量对比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量 完成量 增减情况（实际-批复） 

一 绿化工程区     

1 景观绿化 hm2 1.78 1.41 -0.37 

1.1 乔木 株 841 399 -442 

1.2 灌木 株 8428 433 -7995 

1.3 地被花卉 hm2  1.35 1.35 

1.4 冷季型草坪 hm2 1.78  1.78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为：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绿化工程区面积减少，进而造成景观绿化面积减少。方案设

计灌木中含大量低矮灌木（大叶黄杨、紫叶小蘖、金叶女贞），实际用地被花卉替代，

造成灌木大量减少。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已实施的植物措施生长良好，能够满足水土保持功能要求，

达到报告要求的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的防治目标值。植物措施防治标准未

降低、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效果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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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图 4-2  植物措施实施效果 

4.4.3 临时措施水土保持效果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实际实施和批复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对比情况见表 4-10。 

表 4-10  本项目实际完成和批复的临时措施数量对比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量 完成量 增减情况（实际-批复） 

一 建筑物工程区     

1 彩钢板拦挡 m 639.72 752 112.28 

2 密目网苫盖 hm2 0.78 1.48 0.70 

二 道路管线工程区     

1 密目网苫盖 hm2 2.18 2.48 0.30 

三 绿化工程区    0 

1 密目网苫盖 hm2 1.78 3.46 1.68 

四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密目网苫盖 hm2  1.29 1.29 

2 洒水降尘 台时  377 377 

3 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座  3 3 

4 临时沉沙池 座  3 3 

5 临时排水沟 m  404 404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为： 

（1）建筑物工程区 

彩钢板拦挡：项目占地面积增加，围挡长度增加；同时分标段施工，各标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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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彩钢板围挡。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破损密目网更新，造成密目网苫盖面积增加。 

（2）道路管线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破损密目网更新，造成密目网苫盖面积增加。 

（3）绿化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不同施工阶段，对绿化工程区进行重复苫盖，同时对破损密目网更

新，造成密目网苫盖面积增加。 

（4）施工生产生活区 

根据批复方案，本项目不涉及施工生产生活区，根据需要实际布设施工生产生活

区，施工生产生活区采取措施增加。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的施工组织设计开展施工作业，在施工过程

中优化施工工艺，改进施工技术，合理避开了降雨及大风对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影响，

为了防止各防治区开挖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布设了彩钢板拦挡、密目网苫盖等措施，

结合项目对建设用地内进行了临时硬化等工况，减少了建设期因大风、降雨引起的扬

尘、水蚀等，符合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效果见图 4-3。 

  
洒水降尘 密目网苫盖 

  

临时排水沟 施工出入口洗车机及临时沉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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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钢板围挡 密目网苫盖 

图 4-3  临时措施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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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5.1.1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水土流失面积 

本项目在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场地经过了开挖、平整、土方运移和回填、

施工场地的占压等活动，造成了水土流失。经统计，本项目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水土流失面积为 4.74hm2，详见表 5-1。 

表 5-1  本项目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水土流失面积监测结果   单位：hm2 

序号 项目 
占地性质 

建设区面积 扰动类型 
永久 临时 

1 建筑物工程区 0.84  0.84 挖损、堆砌、占压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1.37  1.37 挖损、堆砌、占压 

3 绿化工程区 1.41  1.41 挖损、堆砌、占压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69) 0.21 0.21(0.69) 堆砌、占压 

5 施工道路 (0.45) 0.18 0.18(0.45) 占压 

6 临时堆土区 (0.27)  (0.27) 占压 

7 代征用地 0.73  0.73 堆砌、占压 

合计 4.35 0.39 4.74  
 

5.1.2 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 

主体工程完工后，本项目进入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扰动地表全

面恢复，水土流失面积主要为未稳定发挥作用或覆盖率不达标的绿化区域。 

根据现场监测，本项目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1.41hm2，详见表 5-2。 

表 5-2  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监测结果 

序号 侵蚀单元 面积（hm2） 

1 绿化工程区 1.41 
 

5.2 土壤流失量 

5.2.1 土壤侵蚀阶段划分 

根据水土流失特点，将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土壤侵蚀阶段划分为原地貌、施工期

（各施工地段）和试运行期（硬化及防治措施等无危害扰动）三类土壤侵蚀阶段。 

在施工初期，原地貌所占比例较高，土壤侵蚀强度较小；随着工程的开展，水土

流失的面积逐渐增大，原地貌所占比例逐渐减少，随后原地貌完全被扰动地表取代，

土壤侵蚀强度增大；最终防治措施逐渐实施，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比例增大，项目新

增水土流失量逐渐减小至原地貌土壤流失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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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土壤侵蚀类型划分 

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壤条件、降水特征，其土壤侵蚀形式以水力侵蚀为主，

水力侵蚀方式以冲刷、剥蚀、搬运、沉积为主。 

5.2.3 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 

1、原地貌土壤流失量统计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及水土保持方案，结合外业实地调查地形地貌、

气候、土壤、植被等情况，确定项目区属微度水力侵蚀，原地貌侵蚀模数为 200t/(km2·a)。

经计算，本项目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 59.25t，详见表 5-3。 

表 5-3  本项目原地貌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 

侵蚀单元 水土流失面积(hm2) 侵蚀模数(/km2·a) 时间(a) 侵蚀量(t) 

项目区 4.74 200 6.25 59.25 

3、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实际监测情况进行统计。经统计，本项目施

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73.21t，详见 5-4。 

表 5-4  本项目施工期土壤流失量表 

监测时段 土壤流失量（t） 

2019 年 

第 2 季度 3.25 

第 3 季度 12.75 

第 4 季度 0.73 

2020 年 

第 1 季度 0.73 

第 2 季度 2.45 

第 3 季度 13.38 

第 4 季度 2.69 

2021 年 

第 1 季度 3.16 

第 2 季度 3.32 

第 3 季度 5.24 

第 4 季度 0.87 

2022 年 

第 1 季度 0.52 

第 2 季度 0.91 

第 3 季度 1.32 

第 4 季度 0.97 

2023 年 

第 1 季度 0.88 

第 2 季度 1.92 

第 3 季度 6.10 

第 4 季度 2.46 

2024 年 
第 1 季度 1.42 

第 2 季度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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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段 土壤流失量（t） 

第 3 季度 2.13 

第 4 季度 0.85 

2025 年 

第 1 季度 0.72 

第 2 季度 2.12 

第 3 季度 0.71 

合计 73.21 

4、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 

项目完工后进入试运行期，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约为 1.06t，项目区治理后每平

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约为 117t/km2·a。 

5、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分析 

本项目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 59.25 t，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的土壤流失总量为

73.21t，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为 1.06t。 

从监测结果来看，项目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水蚀，土壤侵蚀贯穿整个施工期；项

目施工期扰动地表土壤侵蚀量最大，主要是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基础开挖、土方运移

和回填、施工场地的占压、管线开挖等发生的土壤流失；随着项目的建设完成，建设

区扰动地表也全面恢复，建筑物屋顶硬化、道路采用沥青铺装、人行道及活动广场采

用透水砖铺装、停车位采用植草砖铺装，绿化区域种植乔灌草，土壤流失量大大降低。 

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借方 3.90 万 m3（全部为自然土方）；余方 20.49 万 m3（其中自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南环路回

迁小区新建部分）开挖的部分余方，建筑垃圾中 0.05 万 m3 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0.01 万 m3 运往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0.01 万

m3 运往北京铭嘉亮点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中 16.09 万 m3 运往昌平区

南口镇南口农场华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2.09 万 m3 运

往创新药物生产基地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2.24 万 m3运往昌平区南邵

镇（昌平新城东区六期（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余方运输过程中，渣土车周边进行拦挡，渣土顶部进行苫盖。 

5.4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5.4.1 土壤流失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合理控制施工进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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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环境特点，采取了合理有效的临时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措施的实施，有效的

减小了项目建设期间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量。 

5.4.2 极端天气条件下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本项目所在区域为北京市昌平区，项目建设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蚀。降雨主要

集中于 6 月~9 月，通过收集降雨资料对项目建设汛期的降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项

目汛期降雨量数据见表 5-5。 

经统计，2019 年 6 月 1 日~2025 年 7 月 31 日，降水主要集中在 7 月；最大降雨

年份为 2021年；最大 24小时降雨量为 2024年 8月 9日~8月 10日，雨量为 159.5mm。 

表 5-5  监测期间汛期降雨量数据      单位：mm 

年度 项目 
月份 

合计/最大值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2019 
总降雨量 22 136 107 48 313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4 60 59 30 60 

2020 
总降雨量 51 135 190 67 443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38 52 122 40 122 

2021 
总降雨量 84 425 161 183 853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41 93 60 38 93 

2022 
总降雨量 139.3 157.3 103.7 36.7 437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47 48.4 35.3 35.3 48.4 

2023 
总降雨量 41.6 366.2 157.7 100.2 665.7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11.3 90.8 98 60.1 98 

2024 
总降雨量 39.7 406.4 281.8 64.5 792.4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21.2 93.4 159.5 28 159.5 

2025 
总降雨量 100.2 328.6   428.8 

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 40.5 54   54 
 

 

图 5-1  监测期汛期降雨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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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2 日 8 时~8 月 13 日 8 时，项目区累计降雨量 122mm。我单位监

测人员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进入项目现场开展雨后加测。项目区南侧处于主体结构

施工阶段，北侧尚未施工。南侧施工场地可硬化区域均已硬化，裸露地表采取密目网

苫盖，场地积水通过透水区域下渗或临时排水沟排出。监测人员进场时，项目区内已

无大范围积水，仅部分区域存在少量积水。项目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运行基本正常，

监测过程中未发现有重大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2021 年 7 月 17 日 8 时~2021 年 7 月 18 日 8 时，项目区累计降雨量 93mm。我

单位监测人员于 2021 年 7 月 18 日进入项目现场开展雨后加测。项目区南侧完成地

下车库顶板回填，北侧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施工场地可硬化区域均已硬化，裸露

地表采取密目网苫盖，场地积水通过透水区域下渗或临时排水沟排出。监测人员进场

时，项目区内已无大范围积水，仅部分区域存在少量积水。项目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运行基本正常，监测过程中未发现有重大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2023 年 7 月 29 日 8 时~2023 年 8 月 2 日 8 时，项目区周边累计降雨量 277.4mm，

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9.8mm。我单位监测人员于 2023 年 8 月 3 日进入项目现场开展

雨后加测。项目区正在进行室外道路施工，项目区雨水管网已建成，车行道、人行道

已进行基层铺设，停车位正在进行植草砖铺装，绿化区域采用密目网苫盖。场地内雨

水通过透水区域自然下渗或经由雨水管网排出，同时施工单位对积水区域进行了抽

排及清理。监测人员进场时，项目区内已无大范围积水，仅部分区域存在少量积水。

项目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运行基本正常，监测过程中未发现有重大水土流失现象发

生。 

2024 年 7 月 12 日 8 时~2024 年 7 月 13 日 8 时，项目区 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71.5mm；2024 年 7 月 24 日 8 时~2024 年 7 月 25 日 8 时，项目区 24 小时降雨量达

到 93.4mm；2024 年 7 月 29 日 8 时~2024 年 7 月 31 日 8 时，项目区周边累计降雨量

98mm，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80mm；2024 年 8 月 9 日 8 时~2024 年 8 月 10 日 8 时，

项目区周边 24小时降雨量达到 159.5mm。我单位监测人员分别于 2024年 7月 15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2024 年 7 月 31 日、2024 年 8 月 12 日进入项目现场开展雨后加

测。项目区正在进行室外自行车棚建设，项目区雨水管网已建成，车行道完成沥青铺

设、人行道完成透水砖铺设、停车位完成植草砖铺设，绿化区域完成乔木种植。场地

内雨水通过透水区域自然下渗或经由雨水管网排出。监测人员进场时，部分尚未绿化

裸露地表存在苫盖不到位、积水等情况。项目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运行基本正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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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过程中未发现有重大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2025 年 7 月 28 日 8 时~2025 年 7 月 29 日 8 时，项目区周边 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54mm。我单位监测人员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进入项目现场开展雨后加测。项目区基

本完工，项目区雨水管网已建成，车行道完成沥青铺设、人行道完成透水砖铺设、停

车位完成植草砖铺设，绿化区域完成乔灌草栽植。场地内雨水通过绿地、透水铺装自

然下渗或经由雨水管网排出。监测人员进场时，部分绿地内存在少量积水。项目已实

施水土保持措施运行基本正常，监测过程中未发现有重大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主体结构施工（2020.8.13） 密目网苫盖（2020.8.13） 

  

场地硬化（2021.7.18） 密目网苫盖（2021.7.18） 

  

现场监测（2023.8.3） 密目网苫盖（20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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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2024.7.15） 雨水口（2024.7.15） 

  

现场监测（2024.7.31） 未绿化区域苫盖（2024.7.31） 

  

现场监测（2024.8.12） 雨水口（2024.8.12） 

  

现场监测（2025.7.29） 绿化（2025.7.29） 

图 5-2  监测期雨后加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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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本项目在设计水平年时，水土流失效果须达到国家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的一

级防治标准。水土保持方案是根据 GB50434-2008 制定的防治目标，虽然现在已按新

国标 GB50434-2018 执行，但考虑到指标的可比性，国标 6 项仍按批复的水影响评价

报告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 =
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扰动土地总面积
× 100% 

本项目扰动土地总面积 4.74hm2，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4.71hm2，按照上述公式计

算，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37%，详见表 6-1。 

表 6-1  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区 

防治责

任范围
(hm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hm2) 

扰动土地治理面积(hm2)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建筑物及

硬化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建筑物工程区 0.84 0.84 0.84   0.84 100.00 

道路管线工程区 1.37 1.37 0.88  0.49 1.37 100.00 

绿化工程区 1.41 1.41  1.38  1.38 97.8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1 0.21   0.21 0.21 100.00 

施工道路 0.18 0.18   0.18 0.18 100.00 

代征用地区 0.96 0.73   0.73 0.73 100.00 

合计 4.97 4.74 1.72 1.38 1.61 4.71 99.37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 100% 

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 3.02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2.99hm2，按照上述公

式计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01%，详见表 6-2。 

表 6-2  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分区 
防治责任

范(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建筑物

及硬化
(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

失治理

度(%)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建筑物工程区 0.84  0.84     

道路管线工程区 1.37 0.49 0.88  0.49 0.49 100.00 

绿化工程区 1.41 1.41  1.38  1.38 97.8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1 0.21   0.21 0.21 100.00 

施工道路 0.18 0.18   0.18 0.18 100.00 

代征用地区 0.96 0.73   0.73 0.73 100.00 

合计 4.97 3.02 1.72 1.38 1.61 2.99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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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 =
容许土壤流失量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项目完工后建设区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

蚀量为 117t/km2·a，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较好地发挥了防治作用，土壤流失控制比可达

到 1.71。 

6.4 拦渣率 

拦渣率(%) =
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

工程弃土（石、渣）总量
× 100% 

本项目余方 20.49 万 m3（其中自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建

筑垃圾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

化处置点、北京铭嘉亮点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

农场华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创新药物生产基地项目

（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昌平区南邵镇（昌平新城东区六期（东）0302-70 地

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运输过程中，在渣土车周边进

行拦挡，在渣土上部进行覆盖，用以减少渣土转运期间的流失，但考虑施工不可避免

有少量遗漏残余等情况，拦渣率按 99%计。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 100% 

本项目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41hm2，林草植被面积 1.38hm2，按上述公式计算，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87%，计算见表 6-3。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

项目建设区面积
× 100% 

本项目建设区面积 4.97hm2，林草类植被面积 1.38hm2，按上述公式计算，林草

覆盖率为 27.77%，详见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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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各区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 

分区 
项目占地面

积(hm2) 

可恢复植被面

积(hm2) 

已恢复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

率(%) 

建筑物工程区 0.84   -- -- 

道路管线工程区 1.37   -- -- 

绿化工程区 1.41 1.41 1.38 97.87 97.8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1   -- -- 

施工道路 0.18   -- -- 

代征用地区 0.96   -- -- 

合计 4.97 1.41 1.38 97.87 27.77 

综上，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均达到方案批复的国家防治标准。 

表 6-4  国家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标情况 

序号 六项指标 目标值 监测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37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9.01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71 达标 

4 拦渣率(%) 95 99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87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5 27.7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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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33hm2，根据工程征占地资料、施工

资料和现场勘察记录，经监测，本项目建设期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97hm2。 

7.1.2 土石方挖填情况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26.90 万 m3，其中挖方约 21.64 万 m3、填

方约 5.26 万 m3、余方约 16.38 万 m3、无借方。方案设计阶段确定的表土剥离量 0.62

万 m3，表土回覆量 0.62 万 m3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发生的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26.37 万 m3，其

中挖方 21.48 万 m3、填方 4.89 万 m3、借方 3.90 万 m3、余方 20.49 万 m3。本项目实

际发生的表土剥离量 0.62 万 m3，表土回覆量 0.62 万 m3。 

本项目未设置单独的取土场、弃渣场。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

（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挖的部分余方，建筑垃圾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北京铭嘉亮点固废资源化

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农场华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创新药物生产基地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昌平区

南邵镇（昌平新城东区六期（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

赁住房）项目。 

7.1.3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本项目方案设计防治目标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5%、林草覆盖率 25%。 

依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本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 99.37%、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 99.01%、土壤流失控制比 1.71、拦渣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7.87%、林草覆

盖率 27.77%。各项指标值均满足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要求。 

7.1.4 “三色”评价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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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20〕161 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行三色评价，监测总结报

告“三色评价”得分为全部监测季报得分加权平均值。根据上文要求，本项目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评价结论为“绿色”。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2.1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评价 

本项目根据不同防治分区的施工扰动特点，因地制宜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

施，总体上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已逐步

显现。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情况如下： 

（1）建筑物工程区 

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及周边彩钢板拦挡，施工过程中对基坑开挖裸露地表采用

密目网苫盖。 

（2）道路管线工程区 

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采用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人行步道、自行车停放

区、活动广场进行透水砖铺装，对地面停车位进行植草砖铺装。 

（3）绿化工程区 

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采用密目网苫盖、在绿化空地设置集雨池，施工结束后对

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下凹式整地、节水灌溉、表土回覆、景观绿化。 

（4）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进行密目网苫盖、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在洗车机一

侧设置临时沉沙池、在施工场地周边设置临时排水沟，施工结束后对施工生产生活区

占用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 

（5）施工道路 

施工结束后对施工道路占用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 

（6）代征用地 

施工结束后对扰动区域进行场地平整 

7.2.2 水土保持措施数量评价 

本项目根据不同防治分区的施工扰动特点，因地制宜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

施，总体上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及回覆 0.62 万 m3、透水砖铺装 0.31 hm2、植草砖铺装 0.1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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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雨池 1 座（504m3）、节水灌溉 1 套（1.41hm2）、下凹式整地 1.34hm2、土地整治

0.07hm2、场地平整 1.12hm2。 

植物措施：景观绿化 1.41hm2，其中种植乔木 399 株、种植灌木 433 株、种植地

被花卉 1.35hm2。 

临时措施：彩钢板拦挡 752m、密目网苫盖 8.71hm2、洒水降尘 377 台时、施工

出入口洗车机 3 座、临时沉沙池 3 座、临时排水沟 404m。 

7.2.3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 

项目区内植草砖铺装、透水砖铺装、集雨池状况良好，满足接纳雨水要求；土地

平整后，进行景观绿化，减少场地水土流失，水土保持作用明显。 

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期间设置的密目网苫盖、洒水降尘、临时排水沟等措施，减

少了因大风引起的扬尘、水蚀等；彩钢板拦挡有效控制了施工扰动，对建设期项目水

土保持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7.2.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经计算，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要求，工程质量

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管护责任落实，水土

保持设施满足验收条件。 

7.2.5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和现场航拍等资料，已实施

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运行正常，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建议管护单位做好水土保持设施后期管护工作。 

7.4 综合结论 

水土保持监测表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基本能够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要求，积极

做好各项水土流失防治任务，作业范围控制严格，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值均满足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要求。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措施，总体上

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显，有效的控制了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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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监测意见书 

 

说明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于 2019 年 5 月

施工准备，于 2025 年 7 月完工。项目建设期间未增加新的扰动土地、水土保持措

施布设较为合理、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无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发生。我单位

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在相应季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季报报告表中提出，主要监

测意见为裸露地面要加强苫盖，建设单位根据监测意见和自身实际情况，对监测意

见进行了落实，加强了施工现场的防护，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本项目未单

独出具水土保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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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生产监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3  季度~  2025  年第  3  季度，  33.44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综合 

得分 

2020 年

3 季度 

2020 年

4 季度 

2021 年

1 季度 

2021 年

2 季度 

2021 年

3 季度 

2021 年

4 季度 

2022 年

1 季度 

2022 年

2 季度 

2022 年

3 季度 

2022 年

4 季度 

2023 年

1 季度 

2023 年

2 季度 

2023 年

3 季度 

2023 年

4 季度 

2024 年

1 季度 

2024 年

2 季度 

2024 年

3 季度 

2024 年

4 季度 

2025 年

1 季度 

2025 年

2 季度 

2025 年

3 季度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0 13 13 13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表土剥离保护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植物措施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3 13 15 15 15 15 15 

临时措施 10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10 10 4 10 10 

水土流失危害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合计 100 93 96 96 96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90 90 94 94 88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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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3  季度，  4.76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3 本项目增加施工道路0.18hm2，扣除2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13.38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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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4  季度，  4.76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3 本项目增加施工道路0.18hm2，扣除2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

施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2.69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

不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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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1  季度，  4.76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3 本项目增加施工道路0.18hm2，扣除2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

施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3.16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

不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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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2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

施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3.3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

不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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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3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

施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5.24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

不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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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4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87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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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1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5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2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91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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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3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1.3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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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4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97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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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第  1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88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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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第  2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1.9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无工程措施施工。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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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第  3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6.10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工程措施落实到位，已施工区域能够起到保持水

土的作用。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无植物措施施工。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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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第  4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工

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2.46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工程措施落实到位，已施工区域能够起到保持水土

的作用。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植物措施主要为栽植乔木，措施实施较为及时、到

位。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到

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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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4  年第  1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工

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1.4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施工区域能够起到保持水土的

作用。 

植物措施 15 13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植物措施，部分区域存在植被种植不到位现

象，扣2分。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到

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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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4  年第  2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1.61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实施工程措施运行较好。 

植物措施 15 13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植物措施，部分区域存在植被种植不到位

现象，扣2分。 

临时措施 10 8 
本季度本项目临时措施实施较为积极，但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

到位情况，扣2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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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4  年第  3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

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2.13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实施工程措施运行较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植物措施，已种植植被长势较好。 

临时措施 10 1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临时措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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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4  年第  4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

施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85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实施工程措施运行较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植物措施，已种植植被长势较好。 

临时措施 10 1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临时措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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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5  年第  1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

施工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7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实施工程措施运行较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植物措施，已种植植被长势较好。 

临时措施 10 4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临时措施，绿化区域存在大面积裸露，

扣6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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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5  年第  2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工

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2.12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实施工程措施运行较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植物措施主要为绿化补植，措施实施较为积极到位。 

临时措施 10 10 本季度无临时措施实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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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5  年第  3  季度，  4.9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9 本项目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0.39hm2，扣除6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区域均已进行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均办理了北京市建筑垃圾渣土消纳证，施工

过程中场地内堆土均进行了苫盖，未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本项目土壤流失量为0.71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本项目未实施工程措施，已实施工程措施运行较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植物措施未实施工程措施，已种植植被长势较好。 

临时措施 10 10 本季度无临时措施实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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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照片 

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19 年 9 月 16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基础开挖 监测内容：临时堆土区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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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0 年 4 月 7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施工场地硬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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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0 年 8 月 13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施工场地硬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场地内积水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施工场地内积水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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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0 年 12 月 25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参加会议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建筑物封顶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土方回填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基础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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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1 年 4 月 2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参加会议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地下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洒水降尘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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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1 年 7 月 18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现场监测 监测内容：施工场地内积水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主体工程施工进度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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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1 年 12 月 24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地下车库出入口施工 监测内容：地块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地块北侧主体结构施工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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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2 年 7 月 1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临时排水沟 

  

监测内容：临时排水沟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3 年 1 月 9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小市政施工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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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3 年 8 月 3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主体施工进度，项目占地情况，土石方施工，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植草砖铺装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监测内容：场地内积水 

  

监测内容：植草砖铺装 监测内容：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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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4 年 7 月 15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立体停车位施工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雨水口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项目区积水 监测内容：植草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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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4 年 7 月 25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现场监测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雨水口 

  

监测内容：项目区积水 监测内容：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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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4 年 7 月 31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全文韬 

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透水砖铺装 

  

监测内容：现场监测 监测内容：项目区积水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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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4 年 8 月 12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刘淑瀚 

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景观绿化 

  

监测内容：植草砖铺装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现场监测 监测内容：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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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记录表 

监测日期 2025 年 7 月 29 日 

监测人员 张明艳、崔启蒙 

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雨后加测 

  

监测内容：现场监测 监测内容：植草砖铺装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雨水口 

  

监测内容：绿化 监测内容：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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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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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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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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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土方利用情况说明、渣土消纳许可证 

 

土方利用情况说明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何营路回迁小区 B 地块）建设单位为北

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张营村，北临景昌街，

南至景昌南街，东靠何营路回迁小区 C 地块，西临北京风景小区。 

项目主要建设住宅楼及相应配套室外道路、管线、绿化等。项目实际挖方 21.48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20.79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填方 4.89

万 m3（表土 0.62 万 m3、自然土方 4.27 万 m3），借方 3.90 万 m3（全部为自然土

方），余方 20.49 万 m3（自然土方 20.42 万 m3、建筑垃圾 0.07 万 m3）。 

项目借方来源于昌平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南环路回迁小区新建部分）开

挖的部分余方，建筑垃圾中 0.05 万 m3 运往北京榕德诚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0.01

万 m3 运往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资源化处置点、0.01 万 m3 运往北京铭

嘉亮点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然土方中 16.09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口镇南口

农场华诚安达（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消纳场、2.09 万 m3 运往创新药

物生产基地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项目、2.24 万 m3 运往昌平区南邵镇（昌

平新城东区六期（东）0302-70 地块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 

土方施工过程中，倒运土方采用封闭渣土场运输。土方开挖、回填、堆放及运

输等均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北京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5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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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 

项目区 

本项目 

附图 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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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防治责任范围

道路管线工程区

监测点位绿化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代征绿地

代征道路

建筑物工程区

监测分区及监测点布设情况

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

监测内容 位置监测分区

建筑物工程区 地块西北角建筑物区

地块中部道路管线工程区

地块西南角绿化区域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道路 地块北侧临时占地

监测方法 数量

实地测量、

调查监测、

地面观测、

遥感监测、

资料分析

降雨量；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土

地面积；土石方挖、填量及弃土

处置方式；水土流失分布、面积

及侵蚀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

况；水土流失灾害及隐患；主体

施工进度、施工组织和施工工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

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

项目建设区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序号

二

三

建筑物工程区一 0.84

1.37

1.41

0.21(0.69)

hm2

四

五

六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道路

临时堆土区

代征用地

合计

0.18（0.45）

（0.27）

0.96

4.97

代征用地 地块北侧代征绿地 1

施工道路区

地块北侧临时占地

1

1

1

1

1

资质证号

设计证号

图号

日期

比例

制图

设计

校核

审查

核定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京）字第
20220002号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

（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水土保持设计

水保监测

附图2

2025.10

1:1000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及监测点位图

北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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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防治责任范围

透水砖铺装

代征道路

植草砖铺装

下凹式绿化

代征绿地

普通绿化

建筑物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道路

集雨池

资质证号

设计证号

图号

日期

比例

制图

设计

校核

审查

核定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京）字第
20220002号

水土保持措施分布图
1:1000

2025.10

附图3

水保监测

水土保持设计

昌平新城回迁小区定向安置房项目

（何营路回迁小区B地块）

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

   表土剥离

   表土回覆

透水砖铺装

植草砖铺装

密目网苫盖

密目网苫盖

临时排水沟

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施工出入口洗车机

临时沉沙池

临时沉沙池
临时排水沟

洒水降尘

植草砖铺装

透水砖铺装

密目网苫盖
 节水灌溉

  集雨池

景观绿化

彩钢板拦挡

下凹式整地

 场地平整

场地平整

土地整治

景观绿化

密目网苫盖

密目网苫盖
密目网苫盖

北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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